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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 1月 28日（星期五）下午 14:0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2 年 1 月 28 日上午 9:15-9:25、9:

30—11:30，下午 13:00-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 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为

2022年 1月 28日 9:15—15:00期间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张家港经济开发区金塘西路 101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股东应选择现

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4、会议召集人：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邹承慧先生主持。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7、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共 68 人，代表股份 591,952,864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3.231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4人，代表股份 535,803,60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1.976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64人，代表股份 56,149,25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550％。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65 人， 代表股份 65,149,258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562％。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 人， 代表股份 9,000,000 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1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64人，代表股份 56,149,25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550％。
8、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 2022年度债务性融资授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0,257,12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7135％；反对 1,694,537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863％；弃权 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453,5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3972％；反对 1,694,537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6010％；弃权 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18％。

2、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年度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0,059,02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6801％；反对 1,881,137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3178％； 弃权 12,7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2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255,4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0931％；反对 1,881,137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8874％；弃权 12,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195％。

此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3以上通过。
3、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年度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3.01 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为苏州爱康薄膜新材料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148,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67.7652％；反对 20,995,15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32.2262％； 弃权 5,6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148,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67.7652％；反对 20,995,15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32.2262％； 弃权 5,6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86％。

关联股东邹承慧、江苏爱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及江阴爱康投资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数
为 526,803,60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1.7602%。

此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3以上通过。
3.02 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为江苏爱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148,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67.7652％；反对 20,995,15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32.2262％； 弃权 5,6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148,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67.7652％；反对 20,995,15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32.2262％； 弃权 5,6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86％。

关联股东邹承慧、江苏爱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及江阴爱康投资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数
为 526,803,60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1.7602%。

此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3以上通过。
3.03 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为上海爱康富罗纳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252,1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0880％；反对 1,883,437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8910％；弃权 13,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2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252,1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0880％；反对 1,883,437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8910％；弃权 13,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210％。

关联股东邹承慧、江苏爱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及江阴爱康投资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数
为 526,803,60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1.7602%。

此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3以上通过。
3.04 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为苏州爱康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253,1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0895％；反对 1,883,437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8910％；弃权 12,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1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253,1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0895％；反对 1,883,437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8910％；弃权 12,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195％。

关联股东邹承慧、江苏爱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及江阴爱康投资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数
为 526,803,60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1.7602%。

此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3以上通过。
3.05 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为南通爱康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0,063,82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6809％；反对 1,883,437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3182％；弃权 5,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260,2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1004％；反对 1,883,437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8910％；弃权 5,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86％。

此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3以上通过。
3.06 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为赣州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0,056,72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6797％；反对 1,883,437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3182％； 弃权 12,7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2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253,1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0895％；反对 1,883,437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8910％；弃权 12,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195％。

此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3以上通过。
3.07 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为江西慧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148,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67.7652％；反对 20,995,15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32.2262％； 弃权 5,6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148,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67.7652％；反对 20,995,15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32.2262％； 弃权 5,6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86％。

关联股东邹承慧、江苏爱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及江阴爱康投资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数
为 526,803,60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1.7602%。

此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3以上通过。
3.08 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为伊川县佳康电力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0,063,82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6809％；反对 1,883,437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3182％；弃权 5,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260,2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1004％；反对 1,883,437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8910％；弃权 5,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86％。

此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3以上通过。
3.09 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为朝阳爱康电力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0,068,22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6816％；反对 1,883,437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3182％；弃权 1,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264,6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1072％；反对 1,883,437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8910％；弃权 1,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18％。

此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3以上通过。
3.10 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为锦州中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0,068,22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6816％；反对 1,883,437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3182％；弃权 1,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264,6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1072％；反对 1,883,437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8910％；弃权 1,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18％。

此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3以上通过。
3.11 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为大安市爱康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0,063,82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6809％；反对 1,883,437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3182％；弃权 5,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260,2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1004％；反对 1,883,437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8910％；弃权 5,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86％。

此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3以上通过。
3.12 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为新疆爱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70,946,2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6.4513％；反对 20,995,15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3.5468％； 弃权 11,5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142,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67.7561％；反对 20,995,15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32.2262％； 弃权 11,5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177％。

此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3以上通过。
3.13 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为特克斯昱辉太阳能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70,949,4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6.4518％；反对 20,995,15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3.5468％；弃权 8,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145,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67.7610％；反对 20,995,15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32.2262％； 弃权 8,3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127％。

此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3以上通过。
3.14 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为新疆聚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70,949,4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6.4518％；反对 20,995,15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3.5468％；弃权 8,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145,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67.7610％；反对 20,995,15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32.2262％； 弃权 8,3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127％。

此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3以上通过。
3.15 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为浙江瑞旭投资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70,949,4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6.4518％；反对 20,995,15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3.5468％；弃权 8,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145,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67.7610％；反对 20,995,15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32.2262％； 弃权 8,3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127％。

此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3以上通过。
3.16 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为九州方园博州新能源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70,948,4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6.4517％；反对 20,996,15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3.5469％；弃权 8,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144,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67.7595％；反对 20,996,15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32.2278％； 弃权 8,3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127％。

此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3以上通过。
3.17 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为丹阳中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70,956,5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6.4530％；反对 20,995,15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3.5468％；弃权 1,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152,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67.7719％；反对 20,995,15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32.2262％； 弃权 1,2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18％。

此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3以上通过。
3.18 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为内蒙古四子王旗神光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70,949,4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6.4518％；反对 20,995,15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3.5468％；弃权 8,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145,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67.7610％；反对 20,995,15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32.2262％； 弃权 8,3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127％。

此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3以上通过。
3.19 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为苏州慧昊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70,949,4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6.4518％；反对 20,995,15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3.5468％；弃权 8,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145,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67.7610％；反对 20,995,15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32.2262％； 弃权 8,3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127％。

此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3以上通过。
3.20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江阴慧昊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70,949,4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6.4518％；反对 20,995,15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3.5468％；弃权 8,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145,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67.7610％；反对 20,995,15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32.2262％； 弃权 8,3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127％。

此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3以上通过。
3.21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赣州慧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152,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67.7719％；反对 20,995,15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32.2262％； 弃权 1,2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152,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67.7719％；反对 20,995,15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32.2262％； 弃权 1,2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18％。

关联股东邹承慧、江苏爱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及江阴爱康投资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数
为 526,803,60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1.7602%。

此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3以上通过。
3.22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崇左市爱康能源电力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0,068,22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6816％；反对 1,883,437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3182％；弃权 1,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264,6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1072％；反对 1,883,437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8910％；弃权 1,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18％。

此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3以上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易美怀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1,076,9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520％；反对 874,737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478％；弃权 1,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4,273,32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6555％；反对 874,737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3427％；弃权 1,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18％。

5、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沈龙强先生、官彦萍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5.01《关于选举沈龙强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589,712,9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62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2,909,3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6.5619%。
沈龙强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5.02《关于选举官彦萍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589,708,6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62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2,905,0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6.5553%。
官彦萍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黄楚玲、黄佳曼
（三）结论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584 证券简称：西陇科学 公告编号：2022-013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不涉及新冠药物的研发业务。 公司 2021年 3HP产品不含税销售额约为人民币 138 万元（未

经审计），占公司已经披露的 2020年合并报表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0.0221%。 公司 3HP产品在市场推广
过程中存在客户开发进度和数量不及预期、竞争对手竞争等风险，未来能否增加该产品销售收入存在
不确定性。

深圳证券交易所：
贵所于 2022年 1月 24日印发的公司部关注函〔2022〕第 32 号《关于对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的

关注函》(以下简称“关注函”)已收悉，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西陇科学）对关注函高
度重视，并对关注函所列问题逐一进行核查，现将有关情况回复和公告如下：

一、请说明你公司 3HP的具体用途、研发生产流程、是否已投入生产、使用领域、获取订单数量、收
入及占比等情况，3HP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具体关联及判断依据，并说明相关依据是否具有客观性
和权威性，你公司是否已就“经酸酐修饰的 β-乳清蛋白（3HP-β-LG）对新冠肺炎病毒感染的保护作用
及机制”进行验证。

回复：
1、3-羟基邻苯二甲酸酐（英文名 3-Hydroxyphthalicanhydride，缩写为 3HP，CAS 号：37418-88-5）

是一种有机医药中间体，可用于合成具有生理活性的医药化合物。 3HP具体用途如下：合成 3-羟基邻
苯二甲酸酐改性的人血清白蛋白； 合成沙利度胺衍生的 NF-κB 抑制剂（吡咯烷二硫代氨基甲酸盐
(PDTC)；作为抗 HPV生物蛋白敷料；用于修饰蛋白质，动物或人体的蛋白质经酸酐修饰后，具有抗病毒
等活性。

2、3HP研发生产流程
（1）“新型精细化学品 3-羟基邻苯二甲酸酐的制备与纯化” 是 2019 年公司主要研发投入项目之

一，相关信息在 2020年 7月 8日披露的《西陇科学：关于对 2019 年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之研发费
用增加原因中已说明。 研发流程：预研-立项-研发小试-研发中试。

（2）生产流程：该产品工艺较复杂，提纯难度高，生产周期较长。 目前公司该产品小试工艺成熟，已
经进行少量生产，如果 3HP有较大订单，公司扩产时间大约需要 1-2年。

3、使用领域、获取订单数量、收入及占比
公司 2021年该产品不含税销售额约为人民币 138 万元， 占公司已经披露的 2020 年合并报表营

业收入的比例为 0.0221%。
4、3HP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具体关联及判断依据，并说明相关依据是否具有客观性和权威性，

你公司是否已就“经酸酐修饰的 β-乳清蛋白（3HP-β-LG）对新冠肺炎病毒感染的保护作用及机制”进
行验证

根据公开的发明专利 CN112316152A经酸酐修饰的蛋白质抑制冠状病毒的方法， 以及 Nature 子
刊 Signal Transduction and Targeted Therapy 于 2021 年 8 月发表的论文《Repurposing of a clinically
used anti-HPV agent to prevent and treat SARS-CoV-2 infection as an intranasal formulation,Signal
Transduction and Targeted Therapy,10.1038/s41392-021-00737-7》阐述了 3HP-β-LG 能在体外有效地
抑制 SARS-CoV-2活病毒。（该论文作者团队：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杨子峰教授、姜世勃教授和
刘叔文教授等[OA].2021-09-06.）公司微信公众号发布该产品的推文关于 3HP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
相关描述，均客观引自上述公开发表的论文。 该论文研究成果是否具有客观性和权威性，公司无法判
断。

公司不涉及新冠药物的研发业务，3HP 新的作用及机制取决于下游相关科研机构和药企的应用
开发，因此公司未就“经酸酐修饰的 β-乳清蛋白（3HP-β-LG）对新冠肺炎病毒感染的保护作用及机
制”进行验证。

二、 请说明“3HP获得客户认可，质量等同于国外同类产品甚至纯度更高，且生产稳定”的判断依
据，你公司与客户洽谈合作的时间、内容、洽谈进展、是否签署相关协议等情况，并提供证明材料。

回复：
1、“3HP获得客户认可，质量等同于国外同类产品甚至纯度更高，且生产稳定”的判断依据
根据国外某些品牌官方网站 3HP产品公开信息，其同类产品纯度在 97%-98%。 公司自主研发生

产的 3HP，根据多批次质量分析报告，外观、纯度等指标均符合标准规定，其中纯度标准不低于 98%。
目前公司 3HP 产品客户为山西锦波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波生物），双方就 3HP 产品
已保持多年合作关系，公司 3HP产品质量和稳定性获得该客户认可。

2、客户合作情况
目前公司 3HP产品客户为锦波生物。 公司采用以销定产模式，客户根据自身需求，提出 3HP产品

纯度、质量等定制化要求，公司与客户就每次产品销售签订销售合同。
公司自 2021年以来向锦波生物销售 3HP产品的情况（未经审计）：

年份 销量（g） 不含税销售额（元） 平均不含税单价（元 /g）

2021年度 2,900 1,385,840.69 477.88

2022年至今 400 191,150.44 477.88

公司已向深交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三、 请说明你公司在“互动易”、“微信”平台上披露的上述信息，是否属于对公司股价存在重大影

响的信息，是否达到临时公告披露的标准，是否存在违反信息披露公平性的情形，是否存在利用“互动
易”、“微信”平台迎合市场热点、利用新冠药物概念炒作公司股价的情形。

回复：
1、公司微信公众号平台为公司进行产品和品牌宣传的渠道之一，面向供应商、客户或潜在客户、

公司员工及其他相关方进行公司和产品动态报道。 3HP产品推文是公司众多产品推文之一，发布该产
品推文目的是根据国内相关专家学者近期发表的论文研究成果，完整介绍公司 3HP产品，该产品推文
结尾亦注明公司全国销售服务热线及相关销售人员联系方式，是为公司该产品寻找潜在客户，无任何
通过微信公众号平台迎合市场热点、利用新冠药物概念炒作公司股价之意图。 公司通过微信公众号进
行产品推广属于公司经营中的正常商业行为。

2、公司在“互动易”上披露“目前我司 3HP 处于国内市场推广阶段”、“公司目前小试工艺成熟，如
果 3HP有较大订单，公司扩产时间大约需要 1-2 年”，是谨慎、客观的描述了目前该产品的现状，并未
夸大相关事项对公司生产、经营、发展等方面的影响。公司 2021年 3HP产品不含税销售额约为人民币
138万元（未经审计），占公司已经披露的 2020年合并报表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0.0221%，该产品的销售
金额和利润均对公司无重大影响，相关信息不属于对公司股价存在重大影响的信息，未达到临时公告
披露的标准，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公平性的情形。

3、 公司在微信平台及“互动易”上均未发布产品售价、产能、产量、销量等与产销量、利润相关的

信息及未披露的财务数据。 且公司在互动易上回复投资者“是否用于新冠药物请关注相关科研机构和
药企的官方发布”，未迎合市场热点或者与市场热点不当关联。

4、 公司核查了 2021年 11月 18日至 2022 年 1 月 20 日期间及前后较短时间内公司的主要信息
披露如下：2021年 10月 26日，公司披露了《2021年第三季度报告》；2021年 12月 3 日公司披露了《关
于转让子公司部分股权的提示性公告》；2021年 12月 8日公司披露了《西陇科学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
部分股权的公告》；2021年 12月 28日公司披露了《2021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2022 年 1
月 8日，公司公告了《关于入选广东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2022 年 1 月 15 日
披露了《关于股票交易风险的提示性公告》等。

综上所述，经过公司管理层讨论与审慎分析，公司认为公司股价波动较大是受多重因素影响。 公
司认为在“互动易”、“微信”平台上披露的上述信息，不属于对公司股价存在重大影响的信息，没有达
到临时公告披露的标准，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公平性的情形，不存在利用“互动易”、“微信”平台迎合
市场热点、利用新冠药物概念炒作公司股价的情形。

需要说明的是公司亦应当对新冠相关研究资料引述具有高度敏感性， 在今后公司微信公众号平
台发布相关产品推文时，进行更为严格的审核、复核程序。

四、2021年 12月 3日、12月 6日、12月 30日及 2022年 1月 13日，你公司 4 次披露《股票交易异
常波动公告》称“未发现公共媒体报道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
信息”，请说明你公司上述公告是否存在违反信息披露真实性、准确性的情形。

回复：
1、《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

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未报道公司未公开
的重大信息；公司通过关键词检索，查阅了其他公共媒体，未发现有相关报道公司未公开的重大信息。
公司未检索到近期披露了公司未公开重大信息的研究报告。

2、公司通过微信公众号平台宣传渠道发布的 3HP 产品信息，不属于对公司股价存在重大影响的
信息，没有达到临时公告披露的标准。 公司在披露相关《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时亦经过核查，未发
现公共媒体报道公司 3HP产品。

综上，公司 2021年 12月 3日、12 月 6 日、12 月 30 日及 2022 年 1 月 13 日披露的《股票交易异常
波动公告》“未发现公共媒体报道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
息”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真实性、准确性的情形。

五、请自查并说明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其直系亲属近三个月买卖你公司股票的情况。 同时，请明确说明未来三个月，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持股 5%以上的股东是否有减持计划，如有，
请说明具体内容。

回复：
经公司核查中国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董监高每日持股变化、持股 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

化情况，以及询问公司实际控制人及董监高并取得相关方的书面回复，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
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近三个月未曾买卖公司股票。

经公司问询相关方并取得相关方的书面回复，公司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未来三个月无减持公司股份计划。

六、请说明你公司业务基本面是否发生重大变化，并结合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市盈率、股价变动
情况就股价波动风险进行充分提示。

回复：
1、公司业务基本面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主营业务为化学试剂的生产、研发、销售、以及化工原料贸易，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有序、积极

开展，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于 2022年 1月 26日披露的《2021年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均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上涨，具体参见上述《2021 年度业
绩预告》。

2、结合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市盈率、股价变动情况就股价波动风险进行充分提示
化学试剂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市盈率、股价变动情况对比如下：

证券
代码 股票简称 2022.1.25估值（亿） 2022.1.25市盈率（倍） 2021.11.18-2022.1.25股价涨跌幅

002584 西陇科学 52.7 34.44 46.10%

002741 光华科技 78.2 126.13 -13.34%

688133 泰坦科技 120 82.76 -27.98%

688179 阿拉丁 64.3 86.39 -18.64%

603078 江化微 49.2 84.55 -11.43%

603931 格林达 41.6 41.25 -13.44%

算数平均值 67.7 75.92 -6.46%

注：截至 2022年 1月 26日，西陇科学、光华科技、泰坦科技已披露 2021 年业绩预告，在计算市盈
率时采用 2021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并采用该业绩预告中利润区间下限数据来测算；阿
拉丁、江化微、格林达未披露 2021 年业绩预告，在计算市盈率时采用 2020 年年报中的归属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数据来测算。

由上表分析，公司市值和市盈率均低于化学试剂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相应指标的算数平均值；在
2021 年 11 月 18 日至 2022 年 1 月 25 日的区间内，公司股价涨幅为 46.10%，高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
司股价变动情况的算数平均数-6.46%。

股价波动风险提示： 公司市值和市盈率虽均低于化学试剂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相应指标的算数
平均值；但 2021年 11月 18日至 2022年 1月 25日，公司股价涨幅为 46.10%，高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
司股价变动情况的算数平均数-6.46%，公司股价波动风险较大，公司再次提醒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
理性投资，并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七、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在 2022年 1 月 27 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
披露，同时抄报派出机构。 同时，提醒你公司：上市公司应当按照国家法律、法规、本所《股票上市规则》
和《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诚实守信，规范运作，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已将本回复抄送广东证监局上市公司处。 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将严格按照
国家法律、法规、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诚实守信，规范运作，认
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28 日

证券代码：000031 证券简称：大悦城 公告编号：2022-005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昆明鸿悦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1、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昆明鸿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昆明鸿悦”）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签订了固定资产
贷款合同，昆明鸿悦向交通银行申请人民币 8 亿元，用于昆明景悦花园项目（昆明市经开区 KCJ2020-
15号地块）建设，期限 3年。公司与交通银行签订了保证合同，为昆明鸿悦在贷款合同项下的债务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同时大悦城控股集团（成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公司”）将以其持有的昆明
鸿悦 100%股权提供股权质押。

2、根据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向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
的提案》， 本次保证担保事项属于公司提供担保额度范围内的担保。 详情请见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27
日、6月 1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股权质押事项已履行成都公司相
关审批程序。

二、公司对子公司担保额度的使用情况
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向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提案》，

担保额度的有效期自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本次担
保生效前后，担保额度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亿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资产负债率 股东大会审批
额度 已使用额度 本次使用额度 剩余可使用额

度

公司 控股子公司

＜70% 150 21.68 8 120.32

≥70% 150 38.7242 0 111.2758

合计 300 60.4042 8 231.5958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昆明鸿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注册时间为 2021 年 4 月 13 日，注册地点为云南省昆明市中国(云

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昆明片区经开区阿拉街道办事处清水片区 JK-QS-D4-04-01 号，注册资本为贰亿
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岳有旺。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公司全资子公司大悦城控股集团（成都）有限公司持有昆明鸿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
截至目前，昆明鸿悦不存在担保、诉讼或仲裁等事项。 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昆明鸿悦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2021年 12月 31日
（未经审计）

2021年 9月 30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803,979,113.15 655,899,302.17

总负债 15,211,802.35 656,312,426.80

银行贷款余额 0 0

流动负债余额 15,211,802.35 656,312,426.80

净资产 815,767,310.80 -413,124.63

2021年 1-12月
（未经审计）

2021年 1-9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 0

利润总额 -5,126,683.46 -413,124.63

净利润 -3,868,489.20 -413,124.63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交通银行签订了保证合同，为昆明鸿悦在贷款合同项下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

本金金额不超过 8亿元。 同时，成都公司将以其持有的昆明鸿悦 100%股权提供股权质押担保。
担保范围为贷款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

用。 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
旅费及其它费用。

每一笔主债务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计
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三年止。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昆明鸿悦在贷款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提供担保是为了促进其生产经营发

展，满足其项目开发建设的需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关于规范上
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本次担保事项完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不含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之间的担保）

为 3,910,532.50 万元， 占公司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比重为
213.10%（占净资产的比重为 85.67%）。 其中，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 3,194,930.50万元，占
公司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比重为 174.10%（占净资产的比重
为 69.99%）。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余额为 715,602.00万元，占公司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比重为 39.00%（占净资产的比重为 15.68%）。

公司无逾期担保或涉及诉讼的担保。
七、备查文件
1、保证合同
2、股权质押合同
3、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一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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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666 证券简称：江丰电子 公告编号：2022-017
债券代码：123123 债券简称：江丰转债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于

2022年 1月 25日通过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至各位董事，通知中包括会议相关资料，同时列明了会议
的召开时间、地点、内容和方式。

2、本次董事会于 2022年 1月 27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 本次董事会应出席董事 9人， 实际出席董事 9人。 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董事 3 人， 董事 JIE

PAN先生、张辉阳先生、徐洲先生，独立董事费维栋先生、张杰女士和刘秀女士以通讯方式参会。
4、本次董事会由董事长姚力军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董事会。
5、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调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及数量的议案》
经审议，鉴于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拟激励对象名单

中 2名激励对象因在知悉本次激励计划事项后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董事会同意公司出于审慎
性原则取消其激励对象资格，并对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进行调整。 经过

调整后，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 317 人调整为 315 人，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由 320万股调整为 314万股。

根据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上述调整由董事会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公司监事会对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审核，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律师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调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及数量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获全票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以及公司 2022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经审议，董事会认为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条件已经满足，
确定首次授予日为 2022年 1月 27日，向 315名激励对象授予 314万股限制性股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

制性股票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获全票通过。
三、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

制性股票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28 日

证券代码：300674 证券简称：宇信科技 公告编号：2022-010

北京宇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披露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北京宇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

书》 于 2022 年 1 月 28 日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北京宇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28 日

证券代码：000061 证券简称：农产品 公告编号：2022-006

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2021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等员工持股计划相关议案，
具体内容及相关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意见详见公司于 2021年 12 月 15 日、2022 年 1 月 1 日刊登
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相关要求，现将公司 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目前，公司正在办理 2021 年员工持股计划的银行账户及证券账户开户手续，尚未购买公司
股票。

公司将持续关注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元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061 证券简称：农产品 公告编号：2022-005

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果菜公司获得改造回迁

商业房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事项概述
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果菜贸易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果菜公司”）于 2012年和 2018年与深圳市深城投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城投”）签订了《坪

山飞东片区（一坊二坊）改造项目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和《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回迁补充协议》。 协
议约定果菜公司将位于坪山飞东片区一坊二坊合计建筑面积 7,911.7㎡的工业厂房及附着物委托深城
投进行改造，深城投向果菜公司置换补偿合计建筑面积 2,769.1㎡的回迁商业房屋。 其中，部分回迁商
业房屋，即深城投中城花园 11 间商铺合计 1,998.9㎡，已于 2021 年办理入伙及房产登记手续，剩余回
迁商业房屋 770.2㎡将另行安置。

二、对公司影响
果菜公司就已获得的 1998.9㎡回迁商铺委托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评估， 含税评估值为

5,569.84万元。 该事项对公司 2021年度税前损益影响约为 5,544.36万元（最终以审计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元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081 证券简称：金螳螂 公告编号：2022-002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四季度经营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3号———行业信息披露》等相关规定，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 年第四季度主要经营情况

公布如下：
单位：亿元人民币

项目类型 新签订单金额 中标未签订单金额 截至报告期末累计已签约未完工订单金额

公装 52.10 34.88 245.89

住宅 0.79 7.68 47.65

设计 4.39 0.00 22.35

合计 57.28 42.56 315.89

注：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3号———行业信息披露》的要求，本公告中，截至报告期末累计已签约未完工订单金额不含已完工部分。
2、上述相关数据为阶段性数据，且未经审计，因此上述经营指标和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仅供投资者参阅。
特此公告。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一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584 证券简称：西陇科学 公告编号：2022-012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之一所持公司 1.326%股份

被司法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股东股份冻结基本情况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陇科学”或“公司”）近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数据系统查询并经询问实际控制人， 获悉实际控制人之一黄少群先生所持有的公司 1.326%股份被
冻结，具体事项如下：

1．本次股份被冻结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

本次冻结股份
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起始日 到期日 冻结执行人 原因

黄少群 是 7760000 10.416% 1.326% 2022-1-2
6 2025-1-25 临沂市兰山区

人民法院
司法冻
结

合计 7760000 10.416% 1.326% ———

经公司问询，实际控制人暂未收到相关法律文件，冻结申请人及具体原因尚待进一步落实。
2．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累计被冻结数量

(股)
累计被标记数
量

合计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合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黄少群 74500000 12.73% 7760000 0 10.416% 1.326%

合计 74500000 12.73% 7760000 0 10.416% 1.326%

二、其他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1、本次黄少群先生所持公司 1.326%股份被司法冻结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亦不会对公

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2、公司将关注上述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质押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28 日


